
 

立法會CB(2)1585/11-12(02)號文件  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2年 4月 2日的情況 ) 

 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在非醫院環
境下為長者

提供療養服

務  

2004年12月13日 政府當局答允在下次會議舉行前提供更

多有關招標工作的資料，包括當局在遴

選該試驗計劃的營辦機構時所採用的準

則、邀請私營安老院營辦機構參與競投

的理據，以及把在非醫院環境下提供每

張受資助療養病床的單位資助額定於大

約 11,000元的原因。  
 

政府當局現正研究不同的方案，包

括 提 升 資 助 安 老 院 舍 的 部 分 宿

位，藉以為長者提供療養服務。

政府當局將於適當時候匯報有關

的進展情況。  

2. 殘 疾 人 士

住 宿 服 務

評 估 機 制

進度報告  

2006年 3月 2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邀請香港社會服務

聯會 (下稱 "社聯 ")的代表加入殘疾人士
住宿服務評估機制檢討工作小組，以及

增加檢討工作小組內家長組別的代表

人數。  
 

政府當局會邀請社聯委派代表加

入檢討工作小組，並會在檢討工作

小組日後會議上，邀請更多家長團

體的代表出席。  
 
 

3. 為非綜合社
會保障援助

(下稱"綜援")
受助長者提

供的協助  

2006年 6月 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提供文件，列出有關數據，以支持

當局指 "隨付隨收 "退休保障計劃不
可行的說法；及  

 

政 府 當 局 正 就 香 港 的 退 休 保 障

進行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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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(b) 諮詢全港僱員，請他們表明是否願

意 撥 出 其 強 積 金 部 分 供 款 (例 如
50%)，以便匯集後再分配予這一代
的長者，條件是他們年老時亦可同

樣每月領取約 2,500元款項。  
 

4. 把鄰里支援
幼兒照顧計

劃常規化並

擴展服務  
 

2011年 1月 1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，說明供

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下的社區保姆及

服務使用者投購的保險計劃。  
 

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

的資料。  

5. 檢討綜合家
庭服務中心

(下稱 "服務
中心 ")服務
模式的實施

情況  
 

2011年12月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列明服務

中 心 處 理 有 關 房 屋 援 助 個 案 的 統 計

數字。  

此事項已在 2012年 3月 14日的特別
會議上討論。  

6. 社 會 企 業

(下稱"社企")
的發展  

 

2012年 1月 9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⎯⎯ 
 
(a) 營運社企項目的機構性質 (即非政府
機構或私營企業 )；  

 
(b) 按業務類別分項列明社企在 "伙伴倡
自強 "社區協作計劃下所創造的2 000
個就業機會，連同有關僱員的資料；

 

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

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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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(c) 社企的營運經驗，特別說明部分社企
營運成功的原因，以及為何其他社企

無法繼續營運下去；及  
 
(d) 政府當局會否劃出政府處所的指定
位置，以優惠租金優先編配予社企。

 
7. 兒童身心全
面發展服務

 

2012年 2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⎯⎯ 
 
(a) 按 18區分項列明兒童身心全面發展
服務的經常資源，以及分配供識別有

需要兒童和其家人及為他們提供

跟進服務的資源分別為何；  
 
(b) 按所屬專業及角色分項列明為擴展
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而增設的

職位；及  
 
(c) 按地區及跟進服務類別分項列明
所作出的服務轉介。  

 

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

的資料。  

8. 家庭議會的
工作進度  

 

2012年 3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概述家庭議會過去 5年的工作進度；
及  

 

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向事務委

員會概述家庭議會過去 5年的工
作，而就青少年吸毒、青少年賣

淫、疏忽照顧幼童及疏忽照顧長者

等 4個專題進行研究的報告全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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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(b) 提供家庭議會就青少年吸毒、青少年
賣淫、疏忽照顧幼童及疏忽照顧長者

等 4個專題進行研究的報告全文。  
 

已 於 2012 年 3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1546/11-12(01)至 (04)號文件
提交事務委員會。  

9. 為年老夫婦
提供的住宿

照顧服務  
 

2012年 3月 1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按 8間新建
合約院舍所處地點及所提供的宿位類

別，分項列明擬為長者提供的額外住宿

照顧服務宿位。  
 

政府當局已於 2012年 3月 26日隨立
法會CB(2)1513/11-12(01)號文件向
事務委員會提供所需的資料。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2年 4月 2日  


